
延期续保协议

协议编号：     
委托保证人（以下简称：甲方）：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住      所：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栾川乡湾滩村河北路1号     
法定代表人：徐飞飞     
电      话：     
       保证人（以下称乙方）：河南汇金恒信工程担保有限公司
       住      所：郑州市金水区金水东路85号雅宝东方国际广场3号楼1803室
       法定代表人：刘猛

       电      话：0371-86062829
鉴于中浩德•山水文苑S7地块30#楼工程由乙方为甲方向河南诚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出具《 业主工程款支 保函》保函编号为HNXRJGCDB20210913002 ；甲乙双方已于    年    月    日签订了《 业主支付 委托保证合同》（下称“原合同”），根据原合同及保函的规定，乙方的保证期间已于 2022 年  10 月 23 日终止，现根据工程项目的需要，拟将乙方保证期间延期至竣工手续办理完毕，保函原件退回乙方为止。双方经协商一致，在原合同的基础上，特补充订立本协议。
一、延期保证期间

乙方的延期保证期间为：自 2024 年  8  月  20  日起至 2025 年 9 月  19  日止。

二、反担保

甲方根据原合同缴纳的反担保保证金共计人民币  /   元（大写：   /  元整）,自动转为延期保证期间的反担保保证金；其他反担保措施根据需要进行补充或完善相应的延期手续。

三、延期保费

双方确定的延期期间的担保费率为： 0.6  ‰/月，延期保费共计人民币 10224  .00元（大写： 壹万零贰佰贰拾肆 元整），需另行缴纳。

四、保函延期后，除涉及担保期间变更外，其它条款仍按照原合同的约定执行。

五、本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协议一式叁份，交主管部门壹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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